
关于实施《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2007]326 号 

 

 

各基金管理公司、托管银行： 

 

为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维护市场秩序和各方合法权

益，保证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现将实施《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的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试点办法》第八条第一款“净资产及资产管理规模符合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是指净资产不低于 2亿元人民币；在最近一个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

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资产。 

 

二、符合《试点办法》规定的条件，拟申请参与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

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变更经营范围、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的申请。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合规运作、

经营状况、公司治理、投资决策与研究分析体系的建立与执行、公平交易与防范

利益输送相关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公司监察稽核与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与执

行、人员队伍及人力资源管理状况等相关内容进行审查和评议，作出批准或者不

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三、拟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应严格按照《基金

法》、《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的业务规则规范运作，公平地对待所管理

的不同资产，并针对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建立以下专门的管理制度： 

（一）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基本管理制度与业务流程，主要内容包括：业

务推广与营销体系，由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业务

环节构成的投资管理系统，会计核算与估值系统，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以及相应的技术系统等； 

（二）公平交易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公平交易的原则与内容、实现公平交

易的具体措施与交易执行的程序、公平交易实施效果评估以及相应的报告制度

等； 

（三）异常交易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同一投资组合的同向与反向交易、不同

投资组合的同向与反向交易进行监控，主要内容包括：异常交易的类型、界定标

准、监控方法与识别程序、异常交易分析报告制度等； 

（四）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专职人员行为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相关业务

人员应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对相关业务人员行为的监督与检查制度以及对违反

行为规范业务人员的处罚制度等；  

（五）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岗位设置及职责，主要内容包括：相关业务组

织机构与工作岗位的设置、相关业务部门职责与岗位职责等； 



（六）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投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投资决策流程

与授权制度、资产配置方法、投资对象与交易对手备选库的建立与维护、具体投

资对象的选择标准、投资指令与交易执行、管理制度的执行与评价、投资绩效与

风险评估以及与各相关业务的执行、运作相适应的技术系统安排等； 

（七）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内部风险控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内部风险

控制的目标与原则、业务承接与营销、投资管理、交易执行、客户服务等业务环

节面临的各类风险、内部风险控制的架构与规则、内部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对内部

风险控制制度的监督与评价等； 

（八）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监察稽核制度，对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各业务环

节的执行情况以及相关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与评价，主要内容

包括：监察稽核组织结构与岗位职责、监察稽核的权限、监察稽核的程序以及监

察稽核报告等； 

（九）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客户关系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客户情况

的了解、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及委托资产来源的判断与识别、资产管理合同的订立、

资产管理信息的传递以及客户服务等； 

（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记录及档案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业务记

录的内容、档案的保管与使用等； 

（十一）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危机处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危机处理的

原则、危机处理的组织结构与职责以及各种危机处理方案等。 

 

四、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与公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之间应当建立严格的

“防火墙”制度，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通过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

度，加强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

类风险，保护好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五、本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